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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案卷标准

   一、主体适格
1.行政相对人必须是参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行政相对人必须依法能够独立行使权利；
3.行政相对人必须依法能够承担法律责任；
4.在案卷中应有证明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的材料（如居民身份证件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5.法律文书中，应对行政相对人使用全称，且前后一致。
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1.法律文书所述事实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予以处理的法律事件或行为；
2.法律文书应当准确记载法律事件或行为的时间、地点、情节、程度和后果等；
3.卷内证据应当合法、有效，足以证明法律事件或行为的性质、情节、程度和后果等。 
三、适用法律准确
1.作出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依据必须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
2.行政执法处理决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3.在法律文书中，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应使用全称，并准确引用到条、款、项、目。 
四、程序合法 
（一）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启动（立案或受理）、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步骤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
（二）行使行政执法权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
（三）在行为方式上必须符合法定要求。
1.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相关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 核实的，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2.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前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3.符合听证条件的，在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前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4.行政相对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5.行政执法处理决定必须经局领导批准；依法需经法制机构审核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依法需经集体讨论的，应当集体讨论；依法应由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批准或决定的，必须上报；
6.主要法律文书的送达符合法定的方式、时限，应当有相应的送达回证；
7.依法应当移送其他机关的，必须按程序和规定移送； 
8.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必须严格依法办理，使用规范的法律文书。 

